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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申請建購、修繕住宅補助流程圖作業說明

註1：申請人檢附證件：

1.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

2.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各2份（或檢附中低收入證明）。

3.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。

4.未獲政府其他住宅補助切結書。

5.入帳銀行存摺之封面影本。

6.住宅照片（顯示門牌、市內居住狀況及預修繕位置）。

7.修繕住宅所需之工程、材料、工資等估價單。


